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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公務人員保障法§19至§19-2、

§21、§102、§104修法重點

公務人員保障法§19-1罰鍰案件

處理要點

函釋說明：學者專家遴聘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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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
§19至 §19-2、
§21 、 §102 、
§104修法重點

為何修法？何時生效？法律優位原則。

1、修法總覽與施行日期

新時代下的責任與保障

定義、申訴期限與適用對象的全面革新。

2、職場霸凌防治新規定

機關責任與必要防護措施的具體要求。

3、安全衛生防護再升級

誰會被罰？罰多少？程序怎麼走？

4、罰則與裁處要點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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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一



重建防護網：新保障法三大革新支柱
此次修法圍繞三大核心，全面升級公務人員的職場保障，打造一個無霸凌的政府職場

將職場霸凌定義入
法，建立客觀認定
標準‌

1.明確定義

新增具體罰則與刑
責，賦予安衛辦法
實質規範功能‌

2.強化課責

確立申訴期限、建立外部
監督，並擴大適用對象‌

3.完善機制

114年7月9日 115年1月9日

公布日期 施行日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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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機關

保障責任

(§19Ⅰ)

職場霸凌

定義入法

(§19Ⅱ)

職場霸凌

申訴期限

(§19Ⅲ)

機關違反

新增罰則

(§19-1)

保訓會

檢查權限

(§19-2)

新增準用

職霸申訴

(§102Ⅲ)

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

執行職務，

應提供安全

及衛生之防

護措施，並

使公務人員

免於遭受職

場霸凌等行

為

職場霸凌，指

本機關人員於

職務上假借權

勢或機會，逾

越職務上必要

合理範圍......致
公務人員身心

健康遭受危害

(後面詳細介紹)

被申訴人非

具權勢地

位，自霸凌

行為終了逾

三年不受理

被申訴人具

權勢地位，

自霸凌行為

終了逾五年

不受理

(後面詳細介紹)

違反安衛辦法且有下

列情形，應負責人應

懲戒或懲處

1.對提出建議或申
訴者不合理處置

2.知悉職霸情形且
未採取具體有效

措施

3.未提供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衛防護

措施

(後面詳細介紹)

保訓會知悉各

機關安全及衛

生防護措施或

防免職場霸凌

行為有不當或

違法時，得主

動實施檢查，

或通知其上級

機關實施檢查

法定機關（構）

非屬第3條及第
1項所定人員，
而有依法令從

事公務者，其

提起職場霸凌

之申訴，準用

第19條至第19
條之2及安衛辦
法相關規定

(後面詳細介紹)

保障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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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第19條第2項 安衛辦法第31條第1項

前項所稱職場霸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

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必要合理範圍，持

續以威脅、冒犯、歧視、侮辱、孤立言行或其

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

善工作環境，致公務人員身心健康遭受危害。

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

本辦法所稱職場霸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

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持續

以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公務人員身

心遭受不法侵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

為必要。

文字差異僅係就職場霸凌行為情狀表述方式不同，並未變動職場霸凌構成要件及是否

成立之實質認定，尚不致影響各機關對職場霸凌申訴案件之調查處理及決定之作成。

職場霸凌定義入法
法律優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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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5年1月9日-起

自115年1月9日起之職場霸凌行為，申訴人申訴之期限：被申訴人屬非具權勢地位者，
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逾3年者，不予受理；被申訴人屬具權勢地位者，自職場霸
凌行為終了時起，逾5年者，不予受理

職場霸凌申訴期限(保障法19Ⅲ)

115年1月9日前之職場霸凌行為，如尚未逾各機關既有內部規定
所定申訴期限者，自同日起適用新法，已進行之期間不受影響，

接續計算其申訴期限合計為3年或5年

如已逾，基於實體從舊及不溯及既往原則，

不得再依新法提起申訴

核心精神：考量權力不對等可能導致受害者延遲申訴，特針對具權勢地位者訂定較長期限
7



保障法§19Ⅲ「權勢地位」
依修正說明，係指具領導統御或職務監督

關係，或為具權勢優越地位之長官，故具

權勢地位者之職場霸凌，原則係指對於因

任用、遷調、考核或其他執行職務關係而

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

為職場霸凌行為。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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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違反新增罰則（§19-1）
新法引入具體且嚴厲罰則，追究個人與機關應負責人員之責任

對申訴者或建議者不
利對待(或不合理處置)

罰應負責人員

NT$3萬-75萬 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知悉霸凌未採取有效
措施+限期未改善

罰應負責人員

NT$3萬-150萬罰鍰

未完善安全措施
+限期未改善

罰應負責人員

3年以下有期徒刑

罰金
拘役或科或併科

罰應負責人員

NT$3萬-150萬罰鍰

未完善安全措施
+致生重大災害

NT$100萬以下

未完善安全措施
+致生死亡
罰應負責人員

7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NT$200萬以下
罰金

處置職場霸凌行為人
一般行為人：

        懲處、懲戒、民刑事追訴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行為人：

        懲處、懲戒外，加重處

NT$5萬-100萬罰鍰 9



保障法第19條之1第8項 安衛辦法第42條第2項

所稱重大災害，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

數在三人以上者

所稱重大災害，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

在三人以上，或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一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者

立法院考量該定義係作為同條第4項課處行政刑罰之構成要件，為與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一致，爰予調整

自115年1月9日起，均應依保障法據以認定!

重大災害之定義
法律優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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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第19-1條第6項、
第19-2條第4項

安衛辦法第38條第3項

自115年1月9日起，申訴受理機關應將機關首長或
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

及調查事證函送保訓會

如該決定之調查程序與人員組成有未符安衛辦法規

定者，保訓會得依職權要求機關重行調查

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保訓會將依規定裁處罰鍰

職場霸凌行為人為機關首長時，

其調查報告、相關事證及申訴成

立與否之決定，應於決定作成日

起7日內送保訓會

保訓會監督範圍-增加一級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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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落實：保訓會
外部監督權限

主動調查權

保訓會知悉各機關安全衛生防護或防免職場霸

凌行為有不當或違法時，得主動實施檢查，或

通知其上級機關檢查

對於不合規定者，可通知限期改善；限期未改

善者，將依規定處理

成立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

組成：保訓會延聘5至7位學者專家

任務：負責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因果關係認定

                     及裁罰額度

(§19-2Ⅱ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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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條文

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至其生命、身體或健康受損時，得

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強化後盾：國家賠償請求權擴張(§21Ⅰ)
舊法條文

舊法條文

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或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至其

生命、身心體或健康受損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新法條文

關鍵改變：

1.將機關「不作為」的責任明確納入       2.將心理健康(精神侵害)的損害納入賠償範圍
13



保障法適用

及準用對象   
保障法適用

及準用對象

依法令從事

於公務者

擴大保護傘：職霸申訴不再有灰色地帶(§102Ⅲ)

舊法 新法

新增準用對象

政務人員 約僱人員

技工工友

民選公職人員 駐衛警察

各類約用人員

核心精神：政府對於提供免於職場霸凌之工作環境，不應因人員身分而有差別對待，爰擴大準用

                     (準用範圍：保障法第19條至第19-2有關職霸申訴、調查、處理及裁罰等規定)

主
管
機
關
或
勞
動
檢
查
機
構
申
訴

如
不
服
職
霸
結
果
，
依
職
安
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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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保障法§102Ⅲ僅將上開對象「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納入準用範圍，如係

               「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則仍應依職安法之規範

勞務承攬派駐人員



總覽：建構公務體系安全與尊嚴的新藍圖

職場霸凌防治

法制化定義：首次將職場霸凌明確

入法，包含「情節重大」條款

權勢申訴期限：依權勢地位區分3

年/5年申訴期限
嚴格課責機制：明確「機關首長/一級

單位主管」責任，並訂定懲處及罰鍰

擴大準用對象：準用於政務人員、

約僱人員等，涵蓋所有公務參與者

職業安全衛生強化

專業審議小組：成立保訓會「安

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

擴大國家賠償：將「未提供防護」

及「心理健康」納入國賠範圍

逐級監督系統：建立機關自我檢

查與上級抽查之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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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19-1罰鍰案件
處理要點解析

章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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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這份要點？

本要點依據新修訂之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19-1條及第19-2條規

定訂定

核心宗旨：確保裁罰之一致性

與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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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負責？四大類應處罰鍰之違規態樣

不利對待

(Retaliation)

對提出安全衛生防護建議

或職場霸凌申訴者，予以

不利對待或不合理處置

應負責人員

未採取措施

(Inaction)
知悉職場霸凌卻未採取具

體有效措施，或未完善安

衛措施，且未依通知期限

改善

應負責人員

職場霸凌成立

(Workplace Violence)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

人員，其自身經認定為職

場霸凌行為人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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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生嚴重結果
(Serious Consequences)

未完善安衛措施，致生重

大災害或死亡事故

應負責人員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Workplace+violence&sca_esv=e4ae24efc39eed07&biw=1920&bih=945&sxsrf=AE3TifNuMYEsnDRaFEaVyMYtxTwkO_qxGw%3A1766574796611&ei=zMpLaY-DJbufvr0Ppuqh6QU&ved=2ahUKEwj5iL3PjNaRAxWfnK8BHUPNB_QQgK4QegQIARAC&uact=5&oq=%E8%81%B7%E5%A0%B4%E9%9C%B8%E5%87%8C+%E8%8B%B1%E6%96%87+%E5%8B%9E%E5%AE%89%E7%BD%B2&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HeiBt-WgtOmcuOWHjCDoi7Hmlocg5Yue5a6J572yMgUQABjvBTIFEAAY7wUyBRAAGO8FMgUQABjvBTIIEAAYgAQYogRI505Q2AxYjUpwBHgBkAEAmAFToAGMAaoBATK4AQPIAQD4AQGYAgagAqIBwgIKEAAYsAMY1gQYR8ICBBAjGCeYAwCIBgGQBgqSBwE2oAeHBrIHATK4B5QBwgcFMC40LjLIBw6ACAA&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DqYqHzVPBYygc86Jj75wkpYHNmvmjwMiO6AfmZwlWj6aq7mhtTyXaX_cOk5AxlRUXOpR4Uqs2IcuMCX9pJ5GarEket2ZrZQMHHlg2xCsEEyr2E4H-Ycy5OiNeLuCrwTd-dZ5mjDt48y03jpFhNZfZtjsNrry7wxmR0u7cdG4kF2fvT_7_8fYYwkxH2JADqT50jfNb69YC0m4TdHNVf5zd90xmWZYIoDJyvz9eMhItfEyZ6Cu9ChhnKA5IuFHNCjhy74JuNJ74mSHhbOZge4uGL&csui=3


保訓會於收到資料

後原則上於2個月內

作成罰鍰處分書(如

附件二)並送達。

(必要時得延長，至

持1個月)

從通報到執行：罰鍰案件處理流程總覽

1.通報

(Reporting)

機關應於發現違規

後7日內，填具通知

書(如附件一)函報

保訓會

2.裁處

(Decision)

3.繳納

(Payment)

受處分人應於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30

日內繳納罰鍰

4.執行

(Enforcement)

逾期未繳納者，案

件將移送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進行強制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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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附件一) 罰鍰處分書(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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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繳納方式與強制執行程序

申請分期繳納 移送強制執行

申請事由

因經濟狀況困難，或因天災、事變致遭重大財產

損失，無法一次完納

申請方式

填寫申請書(如附件三)向保訓會提出

分期條件

總期數不得逾24期(每期1個月)

除最後一期外，每期金額不得低於NT$5,000元

移送時機

處分書送達30日後未繳納，或分期繳納未如期

履行

例外規定

未獲清償餘額在NT$300元以下者，免移送

可能之後果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可能遭受扣押存款、薪資、

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等處分

任何一期未依限繳納，視為全部到期，將立即移送

強制執行 21



保訓會受理行政罰鍰分期繳納案件申請書(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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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金額如何決定？解析三大關鍵裁罰因子

因子1：機關分類 因子2：違規態樣 因子3：違反次數 最終罰鍰

因子1：機關分類

甲類機關

乙類機關

高風險職務機關(經銓敘部

核備者)

編制員額超過300人者

未達甲類規定之其他機關

★設計理由：甲類機關因其規模與風險，

                           應承擔相對較高之防護義務

因子2：違規態樣

罰鍰級距依以下三種主要

違規態樣而有不同

1.不利對待

2.未採取措施

3.霸凌成立

因子3：違反次數與情節

罰鍰金額會依據「第一次」

或「第二次以上」而有所

不同，並可按次累加

保訓會亦得審酌個案情節

輕重，在法定上下限內予

以適當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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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基準詳解(一)：應負責人員之罰鍰標準

違法態樣：不利對待或不合理處置(保障法§19-1Ⅱ)

法定罰鍰區間：NT$3萬元-75萬元

對提出「安全建議」者，予以不利對待

甲類機關 乙類機關

第一次：5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5萬元

第一次：3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3萬元

對提出「霸凌申訴」者，予以不利對待

不分機關類別

第一次：3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3萬元

得依不利對待之嚴重程度，審酌情節酌予增加罰鍰額度 24



裁罰基準詳解(二)：應負責人員之罰鍰標準

違法態樣：未採取措施(保障法§19-1Ⅲ)

法定罰鍰區間：NT$3萬元-150萬元

知悉職場霸凌，未採取具體有效措施

甲類機關 乙類機關

第一次：6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6萬元

第一次：3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3萬元

不分機關類別

第一次：3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3萬元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得依違反規定情形，及未採取具體有效措施而對被霸凌者身心加重危害之嚴重程度，審酌情節酌予增加罰鍰額度

25



裁罰基準詳解(三)：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霸凌成立

違反保障法§19-1Ⅵ

法定罰鍰區間：NT$5萬元-100萬元

機關首長

第一次：10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10萬元

一級單位主管

第一次：5萬元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5萬元

最高可處100萬元
26



注意！罰鍰並非固定不變：理解四大「加重」與「累加」因子

範例：甲類機關每增加違反1項法條，

得再累加6萬元

1.按次處罰
經再次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罰鍰得

「按次累加」

2.多重違規態樣
若未提供安全措施涉及多項不

同法條，罰鍰得「逐一累加」

範例：機關首長每增加1名被害人，得

再累加10萬元

3.多名被害人
若機關首長或主管霸凌成立，

同一事件被害者在2人以上，

罰鍰得「依人數累加」

4.致生重大災害
若因違規致生重大災害或死亡

事故，得直接以該項之「最高

罰鍰」(例如150萬元或100萬

元)
27



特別程序：當行政罰與刑事責競合，採「刑事優先」(行政罰法§26)

IF THEN

Step1：移送司法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及保障法義務規定

舉例：

未提供安全措施致人死亡

(觸犯保障法及刑法)

主管霸凌致人受傷(觸犯保

障法及刑法傷害罪)

保訓會應於調查後，先將案件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並列管追蹤

Step2：等待結果

待司法程序後(如不起訴、緩起訴、

無罪、緩刑等)，保訓會才可依保障

法規定處以罰鍰
28



罰鍰扣抵：刑事處分如何影響行政罰鍰？

依行政罰法規定，避免一事二罰

條件

若刑事案件經緩起訴或緩刑確定，

並命向公庫或公益團體等支付一定

金額

條件

結果

其所支付之金額，應於本要點裁處

之罰鍰內扣抵

若刑事案件經緩起訴或緩刑確定，

並命提供義務勞務

結果

提供之勞務，應於罰鍰內扣抵

換算標準
勞務扣抵金額=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X義務勞動時數

即使罰鍰經扣抵為負值或零元，保訓會仍會開立處分書，並註明受處分金額為零 29



總結：掌握新制罰鍰案件處理要點，落實職場安全責任

1.責任明確
明確定義「應負責人員」與「機關首長/主管」在不利對待、

未採取措施及霸凌行為中的責任與罰則

2.程序嚴謹
務必遵守7日內通報、30日內繳納的時限規定，並熟悉分期繳

納與強制執行流程

3.罰鍰級距化
罰鍰金額依「機關分類」、「違規態樣」及「違反次數」而定，

最高可達NT$150萬元

4.加重累計
重複違規、多重態樣、多名被害人等情況將導致罰鍰累加，務

本審慎處理 30



函釋說明：學者專家遴聘新規範

章節三

保訓會115年1月2日公護字第11490600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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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旨：為何學者專家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1.外部性
引入機關外部觀點，避免內部盲點

安衛辦法第5條第1項明定：「其中相關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2.客觀性
確保調查與抽查不受內部關係影響

3.專業性
借重具備專業學識或技術之意見

核心原則：避免潛在的利益衝突或公平性疑慮，以強化委員會的公信力 32



擴大專業技術人力運用，兼顧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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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符合資格的現職公部門專業人員

公立醫療院所

醫事人員
職業醫學科醫師、精

神科醫師、心理師等

勞動檢查機構

所屬人員
勞動檢查員、職災檢

查業務人員等

公立學校教師

輔導教師、職業安全

衛生系所教師等

其他具備專業

之現職人員
法官、檢察官、警察、

消防、職安衛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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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符合資格的現職公部門專業人員之機關範圍限制

公立醫療院所醫事人員

衛福部暨所屬機關

勞動檢查機構所屬人員

監督檢查或裁罰責
任轄區範圍內機關

公立學校教師

本校

其他具備專業現職人員

服務公立醫療院所
之主管機關暨所屬

服務之國立大學暨
附設醫院(含分院)

直接隸屬關係之上
下級機關

隸屬同一上級機關
之平行機關

特殊專業人員額外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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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得遴聘人員：特約諮商心理師與退休人員

各機關(構)依員工協助方案特約私立

心理諮商機構之諮商心理師

非屬保障法適(準)用對象，及安衛辦法

§49Ⅰ各類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得遴

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

退休人員

原則不受規範限制，惟機關應審慎衡酌

是否具職安衛或職霸調查專業，及遴聘

必要性，並宜避免於原服務機關內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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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應辦事項：立即檢視並調整委員名單

待辦事項：

各機關已組成之防護委員會，

若未符本函釋規定者，應即依

前開原則調整委員名單

注意：包含已受理職場霸凌案件，

而尚未作成成立與否決定者

檢查清單：

盤點現有防護委員會學者專

家委員名單

核對委員身分是否符合新函

釋規定

如不符合，立即啟動委員調

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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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安定性：新函釋不溯及既往已作成之決定

核心原則：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

並參照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

過去已作成之決定
職場霸凌案件受理與否之決定

職場霸凌案件成立與否之決定

安全衛生及防護相關事項之決定

保訓會114.1.2函釋

未來之遵循：

專注於確保防護委員會組成合規性

除該決定確有

違反法令規定

外，其餘決定

之效力，不受

函釋影響，爰

毋須重新審理

已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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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保訓會114.7.16公保字第1141060158號函(諒達)

判斷標準：防護委員會會議

之「性質」與「目的」

為確保職場霸凌事件處理之客觀性與外部性，

如涉及「決定霸凌受理、成立與否」相關會

議，其外部委員出席人數應符合法定比例

一般性安全衛生政策討論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執行情形

不涉及最終決策的調查進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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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情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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